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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
8樓
承辦人：徐紫芸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386
傳真：02-27593365
電子信箱：q21692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4308929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教育部體育署115年推動原住民族棒、壘球輔導計畫1份 

(38873378_1143089295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體育署115年推動原住民族棒、壘球輔導計畫1

份，請有意申請者於114年9月5日（星期五）前將相關表

件及申請計畫函報本局審查，逾期歉難受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（下稱體育署）114年7月25日臺教體署

學（三）字第1140024877A號函辦理。

二、體育署為落實政府合理照顧退役之棒、壘球運動選手，優

先提供原住民族人才就業機會之政策，並為提升原住民族

地區學校運動訓練資源，培育原住民族優秀選手，增加投

入原住民族地區學校運動團隊之教練人力，協助學校帶動

與發展棒、壘球教育，特辦理本計畫。

三、學校申請資格：

(一)成立2年以上之國民中、小學及高級中等學校棒、壘球

隊。

(二)未聘有棒、壘球專任運動教練或體育署其他計畫補助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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棒、 壘球專任教練薪資者，規範如下（若申請時，經查

該校原住民族選手未達規範人數，即取消資格不得申

請）：

１、棒球原住民族選手至少7人（含）以上。

２、壘球原住民族選手至少6人（含）以上。

(三)已聘有棒、壘球專任運動教練或體育署其他計畫補助

棒、壘球專任教練薪資者，規範如下（若申請時，經查

該校原住民族選手未達規範人數，即取消資格不得申

請）：

１、棒球原住民族選手至少13人（含）以上。

２、壘球原住民族選手至少10人（含）以上。

四、教練資格及人數：

(一)具原住民族身分，除113年以前應聘之續聘教練可為高中

職（含）以上畢業外，113年起之新聘教練須為大專

（含）以上畢業。

(二)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」棒、壘球「初 

級」以上資格。

(三)未具備棒、壘球「初級」以上資格者，得依全國性體育

團體棒、壘球運動教練證申請。

(四)經2次以上公開甄選後，無上述具原住民族身分運動教練

資格人員報名或甄選未通過者，由本局報經體育署委託

單位國立體育大學同意後，得聘具有棒、壘球專任運動

教練證書者。

(五)人數：視體育署年度預算及辦理成效進行調整。

五、補助經費及其支用項目：23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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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本計畫人事費（含薪資、年終獎金、勞保費、健保費、

勞工退休金提撥費及二代機關補充保費），俟行政院審

核結果辦理。

(二)受補助單位應自行編列參加體育署委託單位國立體育大

學辦理研習課程之必要費用。

六、已受體育署其他增聘教練計畫補助棒、壘球教練經費者，

同一學校同一種類不得重複提出申請。

七、若有相關問題，請逕洽國立體育大學承辦人李欣怡小姐，

電話：（03）3283201轉8109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
副本：

78


